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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招生工作，切实维护学院和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学院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政策和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重庆科技职业学院2025年全国统招高职（专科）招生工作。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三条 学院全称：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第四条 学校标识码：4150014491
第五条 办学性质：全日制民办（非营利性）普通高等职业学院
第六条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第七条 学习形式：普通全日制
第八条 办学地址：
双桥校区:重庆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星大道25号（2025届新生入读校区）;
万州校区：重庆市万州区双河口街道龙安路368号
第九条 主管单位：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第十条 学院简介：重庆科技职业学院开设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学前教育、服装设计与工艺等29个专业。学院面向重庆、四川、山东、河北、浙江、福建、广西等国内10余个省市招生。
 
第三章 招生机构、专业及计划数、招生对象和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招生工作组织机构：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是招生工作领导和决策机构，由学校理事长任主任，分管招生工作学校副理事长任常务副主任。学院招生处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及其相关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日常招生工作。
第十二条 招生计划及专业：具体招生专业及计划数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办公布的招生专业及计划数为准。
第十三条 招生对象：202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学生。
第十四条 收费标准：学院严格按照重庆市价格主管部门的收费标准执行。高职（专科）层次学制均为3年，学费收费为9500元/年—11800元/年，住宿费标准6人间为1800元/生/年。
退费管理规定：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重庆市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执行。
 
第四章 录取
第十五条 录取原则：
1.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男女生比例要求：不限。
3.外语语种要求：不限，入学后公共外语统一为英语。
4.加降分要求：对于报考我院且符合国家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加分和降分条件的进档考生，按加分或降分后的总成绩降序排列，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5.普通文理考生录取顺序：对实行“顺序志愿”填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院按考生填报的学院志愿优先的原则，按投档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符合条件的上线考生。若第一志愿生源不足，则录取非第一志愿的上线考生。对实行“平行志愿”填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院按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执行。
6.进档考生按以下原则确定录取专业：
（1）优先满足第一专业志愿，按分数高低录取。
（2）其它专业志愿视为平行志愿，按分数优先原则确定考生录取专业，若分数相同时，按照同分位录取规则（依次比较语文数学总成绩、语文或数学中的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成绩、再选科目最高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3）专业计划录取不满额时，在服从专业志愿调配的考生中择优录取；不服从专业志愿调配的考生，如所填专业计划已录取满额，按退档处理。
7.报考我院的考生必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要求。
8.学院根据当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划定的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考生报考数及招生计划数，确定我院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调档比例按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招办规定执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招生计划以各地招生办、考试院公布为准。
9.学院录取考生结果的公布渠道为考生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招办，考生亦可在我院网站中查询。
10.按照教育部规定，新生应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的，应当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入学两个月内，学院将对新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处理。在院期间，一旦发现并查实高考录取弄虚作假的学生，学院将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退回原籍。
 
第五章 其他
第十六条 学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经学院考核，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的重庆科技职业学院高职（专科）毕业证书。
第十七条 奖贷学金和贫困生资助办法：
1.学校建立了由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励志奖学金、勤工助学等构成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学生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评比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6000元）。
3.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平均3300元/年）。
4.同时按国家相关助学贷款政策，对当年入学的新生，可在生源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属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相关政策，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也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勤工助学机会。
5.学校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颁发学院奖学金。（以上具体评发政策按教育部和学院文件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学校从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代办招生事宜，有关招生录取工作，请直接与我校招生办公室联系，否则出现任何后果，学院概不负责。
第十九条 招生咨询方式：
招生部门：重庆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处
招生电话：023-81093399
学院网址：http://www.cqkjzyxy.com；
招生监督投诉电话：023-81093388；
Q Q: 1489667204；
邮政编码：400900；
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重庆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处负责解释。
